
107 年度「退休教職員調降退休所得節省經費挹注退撫基金」作業流程 

一、 依教育部108年1月18日研商「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40條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02條規定之執行

事宜」會議辦理。  

二、 退撫條例相關規定，因年金改革每年節省之退撫經費支出應全數挹注退撫基金。有關該經費之計算，將由全

國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台資料展算，請各校務必確保發放資料之正確性，辦理情形將列入平時考核註記。  

三、 校對步驟說明： 

(一) 請至「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臺」-「退撫給與發放作業」-「節省經費統計」下載「節省經費人員清冊(以

下簡稱節省經費清冊)」及「節省經費新增人員清冊(以下簡稱新增人員清冊)」-(如節省經費清冊人員有缺漏

情形才需填列新增人員清冊)。 

(二) 核對107年7月1日至107年12月31日間年金改革前原應發應發金額月退休金(該金額僅含每月月退休金及實物

代金930元，不含眷補費)、年資補償金(一次補償金無須計算校對)，及年金改革後實發金額月退休金(該金額

僅含每月月退休金及實物代金930元，不含眷補費)、年資補償金(一次補償金無須計算校對)。 

(三) 核對107年7月1日至107年12月31日間年金改革後實發金額之可優惠存款金額，優惠存款利息免核對(請依退休



重新審定通知書之儲存於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優惠存款金額作核對)。 

(四) 注意107年7月1日至107年12月31日間因死亡、退休再任、入監服刑等其他原因而停發月退休金之人員月退休

計算。(如有停發情形者請於節省經費人員清冊最後一欄新增欄位註記停發原因及日期、或期間) 

1. 範例:退休教職員107年8月7日亡故，故僅可發給107年7月及8月月退休金，如退休人員年改前每月退休金應

發金額為20,000元，其年金改革前原應發正確金額為40,000元(20,000*2個月:7月、8月月退休金)；年改後

實發金額月退休金為15,000元，其年金改革後實發正確金額為30,000元(15,000*2個月:7月、8月月退休金)；

故應挹注金額為10,000元(年改前原應發金額40,000元扣除年改後實發金額30,000元) 

2. 範例: 退休再任 

(五) 如為107年7月後退休應如何計算挹注金額? 

1. 範例:107年8月1日退休者，故支給月退休金起訖為107年8月1日至107年12月31日，如年改前每月應發金額

10,000元(本薪*月退休%+930元)*5個月(8月、9月、10月、11月、12月)為50,000元，又年改後每月實發月退

休金金額為6,000元(請依退休金計算單金額為依據)* (8月、9月、10月、11月、12月) 為30,000元，故應挹

注金額為20,000元(年改前原應發金額50,000元扣除年改後實發金額30,000元) 



2. 範例:11月28日退休退休者，故支給月退休金起訖為107年11月28日至107年12月31日，如每月年改前每月應

發金額為10,000元，先算出107年11月28日、29日、30日共3天可領月退休金額(10,000元÷30天=333.3333*3

天=999.9999元，無條件進位為1,000元)、再加上107年12月份月退休金10,000，故年改前每月實發月退休金

金額為11,000元；如年改後前每月實發金額8,000元，先算出107年11月28日、29日、30日共3天可領月退休

金額(8,000元÷30天=266.6666*3天=799.9999元，無條件進位為800元)，再加上107年12月份月退休金8,000，

故年改前每月實發月退休金金額為8,800；故應挹注金額為2,200元(年改前原應發金額11,000元扣除年改後

實發金額8,800元)。 

(六) 如為107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退休應如何計算107年7月-12月應挹注金額? 

先算出年改前(意為依原教職員退休條例不因所得替代率而調降月退休金，本薪*月退休金%+實物代金930)該段期間

107年7月至12月應發月退休金再扣除年改後(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因所得替代率致月退休金減

少，請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所得計算單月退休金金額數為據)該段期間107年7月至12月實發月退休金，即為應挹

注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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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實際支領月數計算 


